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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黄主理,  

 

    非常感谢您于 1 月 18 日的回信，就我们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业务管理办法》

（修订稿）（以下简称“《办法》”）提交的意见给予回复。在此，我们代表 ISDA 会员表示

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办法》的发布必将进一步促进国内衍生产品市场的有序、稳健的发

展。 

 

    我们留意到银监会最近在网站上公布了《关于修改〈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

办法〉的决定》答记者问》，回答了关于交易资格及过渡期等方面的问题，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和感谢。除了《答记者问》中涵盖的问题外，ISDA会员对某些条文的解释和执行还有一些其他

问题，我们在此将会员的意见总结之后，向您汇报如下，请您予以考虑： 

 

1. 《办法》第四条规定：套期保值类衍生产品交易需符合套期会计规定，并划入银行账户

管理。该条的套期会计规定是否指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会计准

则》？我们了解到银行一些为套期保值目的进行的交易并不能满足该准则要求，在此情况下，

这些交易是否只能划入交易账户管理？ 

2. 《办法》第八条规定：“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监管部门可以对其具体

的业务模式、产品种类等实施差别化资格管理”。我们想询问：如果银监会对某银行交易品种

进行限制，这些限制是否会记载在衍生产品交易资格许可证中？我们留意到银监会的网站上有

“衍生产品资格查询”一栏，关于持证人的交易品种的限制是否能在这一栏中（或以其他方

式）公开？从国内银行（包括外资行）交易对手的角度讲，在进行交易前，都要核查对手方的

交易资格，包括是否在交易品种方面有所限制。公开这些信息会大大有助于交易资格查询，同

时也有助于从外部遏制银行违反银监会规定，超越资格范围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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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十四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按本办法规定提交的交易场所、设备和系统的安全性

测试报告，原则上应当由第三方独立做出。”我们希望银监会能对这一报告的具体要求提供指

引，例如，银监会考虑哪类机构有资格出具该等报告？ 

4. 第十八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自主持有或向客户销售可能出现无限损失的裸卖

空衍生产品，以及以衍生产品为基础资产或挂钩指标的再衍生产品。”我们希望银监会能对这

一条禁止的产品给予更详细的指引。例如，这条是否意味着银行不能从事任何无真实交易背景

的卖空衍生交易？掉期期权（swaption）或与指数/期货/投资于衍生产品的基金挂钩的场外衍

生交易是否构成本条所禁止的“再衍生产品”？ 

 

    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在开展新的业务品种、

开拓新市场等创新前，应当书面咨询监管部门意见。” 此处所指的“新的业务品种”是指相关

金融机构尚未交易过的产品，还是指中国市场中尚未交易过的产品？如何理解本条中的 “开

拓新市场”？当银行根据本条要求书面咨询监管部门的意见时，监管部门是否会给出书面答

复？ 

 

5. 第二十二条关于止损制度的规定是否同样适用于银行的套期保值和代客交易（包括背对

背交易）？ 

6. 第三十六条规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非套期保值类衍生产品交易，其标准法下市

场风险资本不得超过银行业金融机构核心资本的 3%。”对于 3%上限的计算，我们有如下问

题： 

 关于市场风险资本的计算，银监会是否会考虑接纳按巴塞尔协议 II 下的内部模型法计

提市场风险资本？  

 衍生产品的主要功能是风险管理，故衍生产品通常与原有金融产品相关联，如债券交易

往往会伴随利率掉期，外汇即期通过外汇远期对冲风险等，所以实际操作中计算市场风

险资本时必然同时包含所有交易性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目前银行每月向银监会/

局提交的报告要求合并计算所有交易类金融产品（包括衍生和非衍生交易）的市场风险

资本。但是《办法》只提到衍生产品的市场风险资本，这是否意味着以后银行必须分别

计算衍生产品和其它交易类金融产品的市场风险资本？  

 对外资银行分行而言，核心资本的 3%是否指总行的核心资本？ 就外资法人银行而言，

如果该银行总行在子行成立时，就子行的债务提供了担保函，是否可以考虑采用总行的

核心资本来计算？  

    我们了解到不少外资银行目前都超过了这一上限，银监会在《答记者问》中要求超过此上

限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过渡期内完成调整。对于过渡期的问题，外资行普遍反映过渡期过

短，不知银监会能否考虑给予银行更长的过渡期或就《办法》颁布之前的交易予以豁免。如果

银行为达到这一上限在短期内大量提前终止交易，容易引发与客户的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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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办法》第四十八条的风险披露，银行是否可以对于结构简单、交易量大且重复交易

的产品（比如远期交易）一次性地向客户提供风险揭示或产品介绍？同样关于《办法》第五十

二条的规定，客户是否可以就结构简单、交易量大且重复交易的产品（比如远期交易）一次性

地向银行提供声明或确认函？ 

    我们期待能与您和您的同事就《办法》的解释和执行做进一步的沟通。如您对本函有任何

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顺致问候！ 

 

代表  国际掉期和衍生工具协会 

                                                     

  

骆岚       古静 

ISDA 亚太区董事     ISDA 亚洲副法律总裁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